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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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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2019-042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及增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控股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科工” ）计划自2018

年12月18日起6个月内， 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股票，

增持金额合计为5,000万元至1亿元人民币,增持股份价格不超过40元/股。

截止2019年6月18日，中航科工本次增持计划期限届满并增持完成。 中航科工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系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71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2%，最高

成交价为35.3元/股，最低成交价为33.98元/股，成交均价为34.77元/股，成交总金额为59,

500,012.90元（含交易费用）。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增持主体中航科工持有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或“本公司” ）股份325,632,28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1.17%。

2、公司于2018年12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

控股股东增持本公司股份及未来增持计划的公告》(� � � �公告编号：2018-073)， 中航科工

计划自2018年12月18日起未来6个月内，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集中竞价方式

增持公司股票，增持金额合计为5,000万元至1亿元人民币,增持股份价格不超过40元/股。

3、截至本公告日，中航科工及其一致行动人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股份增

持实施期间未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

2、增持股份的金额

以自有资金合计5,000万元至1亿元人民币增持本公司股份。

3、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价格区间为不高于40元/股。

4、增持股份的实施期间

计划自2018年12月18日起 6个月内完成。

5、增持股份的方式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三、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情况及结果

公司于2019年6月18日收到中国航空科技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股份增持计划实

施完毕告知函》，上述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届满，中航科工已完成增持计划。 具体情况如下：

增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增持期间 2018.12.18、2018.12.19

增持最高价 35.30元/股

增持最低价 33.98元/股

增持均价 34.77元/股

增持金额 59,500,012.90元（含交易费用）

增持股数 1,711,300股

增持比例 0.22%

中航科工满足增持计划中增持资金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增持价格不超过40元/股

的要求。

增持后，中航科工持有公司股份327,343,580股，占总股本比例41.39%。 公司2019年5

月17日实施了公司2018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后790,645,27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3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

转增3股。 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后，中航科工持股数由327,343,580股变为425,546,654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41.39%。

四、其他事项说明

1、本次实际增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增持计划一致。

2、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增

持满足《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提出豁免发出要约申请的条件。

3、本次增持公司股份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

4、 中航科工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在增持实施完毕之后六个月及法律规定的期限内不减

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五、律师专项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经核查后认为，增持人具备实施本次增持的主体资格，本次增

持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免于向中国证监会提出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申请的

情形，公司已就本次增持履行了现阶段所需的信息披露义务。

六、备查文件

1、中航科工出具的《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增

持公司股份的专项核查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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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仲裁事项基本情况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恺英” 、被申请人）于近日收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

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 “上海国仲” ） 出具的 《SDV20190281 〈蜀山工作室设立协议〉

（2011.8.31）争议仲裁案仲裁通知》【（2019）沪贸仲字第04343号】（以下简称“仲裁通知” ）、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出具的《财产保全告知书》【（2019）沪0115财保845号】与《民事裁

定书》【（2019）沪0115财保845号】。 申请人何某因与被申请人上海恺英签订的《蜀山工作室

设立协议》涉及的月度运营利润分成奖励发生争议，提出以下仲裁请求：

1、请求裁决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月度运营利润分成奖励差额共计人

民币（以下币种相同）29,052,037元；

2、请求裁决被申请人立即向申请人支付因办理案件而支出的合理费用暂计

815,000元，包括律师费80万元、公证费1万元、财产保全费5,000元及保险费；

3、请求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案仲裁费。

（以上仲裁请求1至2项共计29,867,037元）

公司收到仲裁通知后，经自查并向上海国仲进一步确认，仲裁申请人已经通过上海国仲向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作出 《民事裁定书》【（2019）沪

0115财保845号】，裁定冻结被申请人上海恺英的银行存款人民币29,867,037元或查封、扣押其

相应价值财产。 目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已对上海恺英部分银行存款与股权采取了保全

措施。

二、本次仲裁裁决情况

本案已由上海国仲受理，目前尚未开庭审理。

三、本次仲裁涉及资金与股权冻结情况

（一）股权冻结情况

序号

被冻结股权的

公司名称

被执行人

执行法

院

执行裁定书文号

冻结期

限

被执行人持有

股权、其它投资

权益的数额

1 上海聚踪

上海恺英

上海市

浦东新

区人民

法院

（2019）沪0115财保法第845号 3年 1000.0000万

2 上海盛戏 （2019）沪0115财保法第845号 3年 27.7201万

3 上海翰惠 （2019）沪0115财保法第845号 3年 19.4000万

4 上海九育 （2019）沪0115财保法第845号 3年 10.4166万

5 上海友齐 （2019）沪0115财保法第845号 3年 500.0000万

6 上海乐相 （2019）沪0115财保法第845号 3年 788.8022万

7 上海翰迪 （2019）沪0115财保法第845号 3年 105.7939万

（二）银行账户冻结情况

被冻结人 开户行 账号 被冻结资金（元） 账户性质

上海恺英

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东

方路支行

1001128209000003034 29,867,037 基本户

注：从冻结银行账号数量与冻结金额判断，均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

定的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况。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因上述仲裁的发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有

关规定，公司发生的未达披露标准的诉讼、仲裁事项根据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计算的原则，已达到

《上市规则》11.1.1�条的标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诉讼金额

合计为5.044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0.50%。 公司及子公司尚未单独披

露的诉讼事项的情况如下：

（一）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上海恺英 指 上海恺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欢游 指 浙江欢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悦腾 指 上海悦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欣烁 指 上海欣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盛和 指 浙江盛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九翎 指 浙江九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腾讯 指 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

亚拓士 指 亚拓士软件有限公司（韩国）

蓝沙 指 蓝沙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娱美德 指 娱美德娱乐有限公司（韩国）

传奇IP 指 株式会社传奇IP（韩国）

苏州仙峰 指 苏州仙峰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颐侨 指 颐侨网络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杭州思度 指 杭州思度室内设计有限公司

玖谦 指 玖谦（上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中旅 指 上海中旅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

湖南应天 指 湖南应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贪玩 指 江西贪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游标 指 北京游标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聚踪 指 上海聚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九育 指 上海九育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盛戏 指 上海盛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翰惠 指 上海翰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友齐 指 上海友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乐相 指 上海乐相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翰迪 指 上海翰迪数据服务有限公司

上海游族 指 上海游族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游娱 指 上海游娱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忆游 指 广州忆游未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序 受理时间

原告/申请执

行人

被告/被申请

执行人

案件纠纷类

型

管辖法院（仲

裁庭）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

进展

1 2018年9月

浙江盛和、

上海恺英

苏州仙峰

知识产权纠

纷

杭州中院 3,000

浙江盛和、

上海恺英一

审胜诉以及

支持诉中禁

令的裁定

2 2019年1月 上海悦腾 颐侨 商事纠纷 普陀法院 900 重新起诉

3 2018年5月 浙江盛和 杭州思度 商事纠纷 萧山法院 247 中止诉讼

4 2019年2月 上海恺心 玖谦 商事纠纷

上海仲裁委员

会

231 等待开庭

5 2018年12月 上海悦腾 湖南应天 商事纠纷 闵行法院 123

上海悦腾一

审胜诉

6 2019年5月 上海恺英 北京游标 商事纠纷

北京仲裁委员

会

350 等待开庭

（三）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仲裁案件情况

序 受理时间

原告/申请

执行人

被告/被申请执

行人

案件纠纷类型

管辖法院

（仲裁庭）

涉案金额

（万元）

诉讼(仲裁)

进展

1 2018年6月 娱美德 浙江九翎 商事纠纷

国际商会国

际仲裁院

13,000

仲裁正式

开庭前的

准备当中

2 2017年1月 娱美德 上海恺英等 知识产权纠纷 普陀法院 10,031

一审审理

当中

3 2017年11月 亚拓士

传奇IP、

浙江九翎、敢客

知识产权纠纷

上海知识产

法院

9,000

一审审理

当中

4 2017年5月 腾讯 上海恺英 知识产权纠纷 闵行法院 5,000

一审审理

当中

5 2018年8月 腾讯 上海恺英等 知识产权纠纷 海淀法院 4,000 一审判决

6 2019年2月 中旅 上海欣烁 商事纠纷 闵行法院 170 一审判决

7 2018年7月 杭州思度 浙江盛和 商事纠纷 萧山法院 153

等待鉴定

结果的阶

段

8 2019年1月 亚拓士

娱美德、

浙江欢游

知识产权纠纷 杭州中院 100

一审审理

当中

9 2017年9月

娱美德、

传奇IP

上海恺英、

江西贪玩

知识产权纠纷 闵行法院 100

一审审理

当中

10 2019年6月

娱美德、

传奇IP

浙江盛和、

上海恺英

知识产权纠纷 杭州中院 1000

一审审理

当中

11 2018年11月

上海游

族、上海

游娱

上海恺英、广州

忆游

知识产权纠纷 普陀法院 50

一审审理

当中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部分诉讼仲裁案件尚未结案或开庭审理，部分案件尚未执行完毕，上述诉讼仲裁事项

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暂未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将

继续关注相关事项动态，及时对重大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各位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SDV20190281〈蜀山工作室设立协议〉（2011.8.31）争议仲裁案仲裁

通知》；

2、《仲裁申请书》；

3、《财产保全告知书》；

4、《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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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离任监事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于2019年6月19日收到公

司离任监事林彬先生家属的通知，林彬先生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

事拘留。

本次立案调查事项系针对林彬先生个人的调查。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公安机关的调查尚在

进行过程中，公司尚未知悉案件具体情况及最终调查结论。调查期间，公司将严格按照监管要求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林彬先生已于2019年6月5日向公司监事会递交书面辞职报告，详见公司于

2019年6月10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85）。 公

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快补选新的监事。

林彬先生未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林彬先生持有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148%份额，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本公司股票114,085,223股，占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5.30%。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后续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517

证券简称：恺英网络 公告编号：

2019-089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进展情况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5月20日披露了《关于

公司董事、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接受公安机关调查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71）。 公司于2019

年6月19日收到陈永聪先生家属的《通知函》，陈永聪先生因涉嫌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经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已被上海市公安局正式逮捕。

除上述信息外，公司未能知悉陈永聪先生的其他有关情况。

二、董事、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陈永聪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票250,000股（其中：无限售流通股62,500

股，高管锁定股187,500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01%；陈永聪先生持有上海骐飞投资管理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骐飞投资” ）的股权比例为39.88%，骐飞投资持有本公司股票

114,085,223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5.30%。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总经理兼财务总监陈永聪先生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期间，公司战略统筹、业务拓展等方面受

到一定影响，公司已通过董事会或管理层其他成员代为履职、加强储备管理团队成员等方式，确

保公司日常经营稳定。 具体安排为：陈永聪先生负责的总经理职责暂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兼副总

经理骞军法先生代为履行，财务总监职责暂由公司财务部负责人王雷先生代为履行。

后续如出现影响公司业务开展、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团队稳定等其他重大事 项，公司将根

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时作出相关人事安排，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将继续认真履行职责，确保公司的

正常经营不受影响。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后续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的后续进展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恺英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

*ST

雏鹰 公告编号：

2019-091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雏鹰农牧” ）近日收到了法院相关

涉诉文件，具体情况如下：

一、新增诉讼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原告 被告 案号 受理机构 案由 涉案金额 审理阶段

1

绍兴干氏制冷

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

开封雏鹰肉

类加工有限

公司

(2019)浙0604

民初2884号

绍兴市上虞区

人民法院

租赁合同纠

纷

341.87

一审未开

庭

2

新郑郑银村镇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河南泰元投

资担保有限

公司及其他

被告

（2019）豫

0184民初

4991号

新郑市人民法

院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185.01

一审已开

庭

3

郑州格之瑞商

贸有限公司

郑州雏鹰进

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2019）豫

0184民调

131２号

新郑市人民法

院

买卖合 同纠

纷

123.70

一审未开

庭

4

郑州格之瑞商

贸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

（2019）豫

0184民调

1313号

新郑市人民法

院

买卖合 同纠

纷

82.72

一审未开

庭

5

保山隆和商贸

有限公司

雏鹰农牧

(2019)豫0184

民初5986号

新郑市人民法

院

买卖合 同纠

纷

498

一审未开

庭

6

郑州市市郊农

村信用合作联

社

雏鹰农牧

（2019）豫01

民初1450

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借 款合

同 纠纷

21,823.30

一审未开

庭

7

郑州市市郊农

村信用合作联

社

雏鹰农牧

（2019）豫01

民初1451

郑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金融借 款合

同 纠纷

5506.81

一审未开

庭

三、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上述涉诉案件尚未最终判决,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 的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

*ST

雏鹰 公告编号：

2019-092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雏鹰，证券代

码：002477）于2019年6月17日、6月18日、6月1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

计超过了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

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的说明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核查，现就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近期公共传媒未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3、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进行，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持有公司的股票存在被动减持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s://www.cninfo.com.cn）和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持有股份存在被动减持

风险的提示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于2019年6月10日至6月18日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被动减持共计716.65万股。

5、目前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一直与各债权人积极协商债务重组方

案，但至今并未签署相关的正式协议，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

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2018年度的财务报告被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无

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

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的特别处理；如果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仍被出

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将自2019年年度报告

公告之日起暂停上市。股票被暂停上市后，如公司发生交易所规则规定的相应情形，公司股

票将面临终止上市交易的风险。

3、 公司于2019年3月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调查通知书》（豫调查字

[2019]01），因公司涉嫌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

司立案调查。截至公告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在调查

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截止2019年6月19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0.93元/股，股票收盘价低于公司股票面值。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4.4.1条之（十八）款规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仅

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本所交易系统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不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

的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深圳证券交易所有权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477

证券简称：

*ST

雏鹰 公告编号：

2019-090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持有股份被动减持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承担责任。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系统查询及向控股股东侯建芳先生确认，获悉控股股东侯建芳先生所持有

公司的部分股份被动减持的情形，本次被动减持交易方式为集中竞价交易，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变动的情况

1、本次股份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元/

股）

减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侯建芳 集中竞价

2019.6.17 1.01 638,000 0.02

2019.6.18 0.97 93,600 0.003

2、本次股份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被动减持前，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侯建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53,

906,2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99%；本次被动减持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侯建芳

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253,174,69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97%，其中累计质押1,243,

469,987股，占其持股总数的99.23%。

3、被动减持的原因

经公司核实，本次公司控股股东侯建芳先生被动减持原因为，孙威威因与公司、侯建

芳、李俊英借款担保合同一案，申请执行侯建芳所持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1400万股。 公司

于2019年4月26日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s: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持有股份存在被动减持风险的提示公告》

（ 公告编号：2019-059）。

二、风险提示及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1、鉴于本次减持非侯建芳先生主观意愿的被动减持，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本公司

股票交易的行为，亦未产生收益。

2、本次被动减持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

生变更。

3、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侯建芳先生所持公司股份的后续变化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和《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雏鹰农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告编号：临

2019-049

转债代码：

113513

转债简称：安井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3

转股简称：安井转股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井转债”全额赎回及摘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登记日：2019年7月4日

● 赎回价格：100.29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19年7月5日

●赎回登记日下一交易日起，“安井转债” 将停止交易和转股；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安井

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由于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股票自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6月

10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有十五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本公司“安井转债（113513）”（以下

简称“安井转债”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

触发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的赎回条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安井转债” 的议案》,决定行使公司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

册的“安井转债” 全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安井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票面面值的108%

（含最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投资者赎回全部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本次赎回事项不涉及到期赎回条款。

（2）有条件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中任意一种情形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

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①在转股期内，公司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

价格的 130%（含 130%）；

②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 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

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公司股票自2019年4月24日至2019年6月10日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

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35.46元/股）的 130%（即46.098元/股），已触发上述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2019年7月4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安井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为100.29元/

张，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当期计息年度期间的票面利率为0.3%， 计息天数为 357天 ， 当期利息 IA=B×i×

t/365=100×0.3%×357/365=0.29元/张

赎回价格＝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0+0.29＝100.29元/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公司可转债个

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即面值

每千元可转债赎回金额为1,002.90元人民币（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1,002.32元人民币（税

后）。可转债利息个人所得税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

务部门缴付。 如各付息网点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

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 对于持有可转

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面值每千元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1,002.90元

人民币（含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

得税法》），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

通知》（财税 2018[108]号）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者

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包括QFII、RQFII），本公司按税前赎回金额派发赎回款，持有人实际面值每千元

可转债派发赎回金额为1,002.90元人民币。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上发布安井转债赎回的提示公告至少3次，通知安井转债持有人有关本次

赎回的各项事项。

在本次赎回结束后，公司将在前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

司的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19年7月5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记减持有人相应的安井转债数额。 已办理

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赎回款暂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赎回登记日下一交易日起（2019年7月5日），安井转债将停止交易和转股。

三、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法务部

联系电话：（0592）6884968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345

证券简称：安井食品 公司编号：临

2019-050

转债代码：

113513

转债简称：安井转债

转股代码：

191513

转股简称：安井转股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标的名称：

无锡华顺民生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民生” ）

● 投资金额：

向无锡民生增资25,000万元人民币

●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增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一、 对外投资概述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同意公司向无锡民生增资25,000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

属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二、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无锡民生成立于2005年12月9日，注册资本25,000万元，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其100%股权。

无锡民生经营范围：速冻食品加工、生产；粮食、蔬菜、水果、禽畜产品、水产品的储藏；自有房屋租

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8年12月31日， 无锡民生资产总额69,157.05万元， 净资产30,836.82元， 净利润3,

649.43万元。 本次计划增资25,000万元人民币，增资后，无锡民生注册资本由25,000万元人民币

增加至50,000万元人民币。

三、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符合募集资金的使用用途。 增

资对象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本次增资完成后该子公司的资金实力和经营能力将得到进一步提高，

有助于公司的经营发展和长远规划。

公司董事会对上述对外投资的决策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20日

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

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

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ｅｃｕｔｉｍｅｓ．ｃｏｍ

；证券

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朗进科技

（二）股票代码：

３００５９４

（三）首次公开行后总股本：

８

，

８９０．６７

万股

（五）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２

，

２２２．６７

万股，自上市之日起开始上

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莱芜高新区九龙山路

００６

号

联系人：王涛（董事会秘书）

联系电话：

０６３４－８８０２３１０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振刚、陈才泉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２８

号恒奥中心

Ｄ

座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８０３４５９１

发行人：山东朗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0

日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6,4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903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模为 36,400 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25,48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920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30.00%。

为便于 A 股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

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19 年 6 月 21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于

2019 年 5 月 24 日（T-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6

月

20

日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油发展”、“发行人”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１

，

８６５

，

１０４

，

１９９

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９６８

号文核

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金公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海油发展”，股票

代码为“

６００９６８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经发行人

与保荐人（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

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２．０４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８６５

，

１０４

，

１９９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０５

，

５７３

，

１９９

股，占本次发行数

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５９

，

５３１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８６

，

５１０

，

１９９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

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７８

，

５９４

，

００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

，

６７５

，

０７５

，

８４５

股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３

，

４１７

，

１５４

，

７２３．８０

元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３

，

５１８

，

１５５

股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７

，

１７７

，

０３６．２０

元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

１８６

，

４０５

，

１８４

股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

３８０

，

２６６

，

５７５．３６

元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

１０５

，

０１５

股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

２１４

，

２３０．６０

元

放弃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安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安丰和众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

，

１９５ ２６

，

９１７．８０

２

方奕忠 方奕忠

１０

，

９０５ ２２

，

２４６．２０

３

杭州俊腾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俊腾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

１９５ ２６

，

９１７．８０

４

林伟群 林伟群

１０

，

９０５ ２２

，

２４６．２０

５

林文新 林文新

１０

，

９０５ ２２

，

２４６．２０

６

卢信群 卢信群

１０

，

９０５ ２２

，

２４６．２０

７

马志红 马志红

１０

，

９０５ ２２

，

２４６．２０

８

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西藏锋泓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

，

１９５ ２６

，

９１７．８０

９

章志坚 章志坚

１０

，

９０５ ２２

，

２４６．２０

合计

１０５

，

０１５ ２１４

，

２３０．６０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４

号］）（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４１

号］）、《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以下简称“《业务规

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２０１８

］

１４２

号，以下简称“《配

售细则》”），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３

，

６２３

，

１７０

股，包销金额为

７

，

３９１

，

２６６．８０

元，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１９％

。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

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相关费用后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５３５ ３０１４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


